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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64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定宇、陳歐珀等 21 人，鑒於現行刑法、國家機密

保護法、國家安全法或反滲透法，均使用「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之用語，有其

統一性；且反滲透法第二條第一款針對「境外敵對勢力」一

詞有最新之定義性規定。經查，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八

條針對同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亦有

定義性規定，除與前引刑法及國安三法之用語，則顯有差別

外，未來適用上概念及刑事責任彼此交錯，難免增加其適用

上之困難度與解釋上之難題。本席等認為，為避免不同法律

條文對於相同用語之定義不同，產生適用上之疑義，現行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八條實有修正之必要。爰擬具「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陸海空軍刑法》（下稱軍刑法）第十條規定，所謂敵人係指「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

對峙之國家或團體」，立法理由稱：「……所謂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指客觀上雖未與

本國交戰，惟與本國以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以及本國或外國之武裝團體而言」。

以此觀之，軍刑法對敵人之定義並非以國家為限，亦包含武力對峙之團體，而中國大陸是

否屬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度軍上重更(一)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張祉鑫違反效

忠國家職責罪案）表示：「……在軍事上中共與我國仍舊維持武力對峙狀態，乃屬第十條

所謂之敵人，要無疑義。」國防部長嚴明亦曾於立法院表明：「……當前我們跟中共是武

力對峙的關係，在軍刑法上就是敵對關係……。」（參照立法院第 8 屆第 5 會期外交及國

防委員會第 3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頁 283。）準此，中國（大陸地區）應屬軍刑法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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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19 年 5 月 10 日增訂第一百十五條之一條文，是為解決現行司法實務針對刑法外患

罪章各罪條文之適用地域及對象未包括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困境，原修正草案係參考

軍刑法第十條之定義（立法委員王定宇等 18 人以司法實務將中共實際統治領域視為我國「

大陸地區」，而非刑法外患罪章之「外國」或「敵國」，致刑法除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

洩漏交付國防秘密罪」，於共諜案之適用形同具文，其保護國家法益之基本目標價值幾被

架空，產生國安破洞，於 2017 年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修正刑法

「外患罪章」及第十條增訂「敵人」定義，納入構成要件規範。參考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 2017 年 12 月 4 日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106 卷第 120 期，頁 107-149。）

《國家安全法》之修正則參考刑法增訂第一百十五條之一之體例，將境外政治實體納入適

用對象。2020 年 1 月 15 日《反滲透法》第二條第一款亦針對「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為：

「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

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亦同。」行政院會於 2021 年 4 月 29 日通過《陸海空軍刑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因應《反滲透法》「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第十條增列與中華民

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政治實體」，亦納入「敵人」定義。 

二、經查，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八條針對同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外國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

之定義性亦有規定，除與前引刑法及國安三法之用語，則顯有差別外，未來適用上概念及

刑事責任彼此交錯，難免增加其適用上之困難度與解釋上之難題。本席等認為，為避免不

同法律條文對於相同用語之定義不同，產生適用上之疑義，現行條文實有修正之必要。 

 

提案人：王定宇  陳歐珀   

連署人：林岱樺  王美惠  余 天  趙天麟  陳靜敏  

陳素月  鍾佳濱  林楚茵  何欣純  吳玉琴  

羅致政  陳培瑜  邱泰源  吳思瑤  湯蕙禎  

莊瑞雄  許智傑  吳琪銘  羅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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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外國

勢力如下： 

一、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

政治實體或其所屬機關或

代表機構。 

二、由外國政府、外國或境

外政治實體指揮或控制之

組織。 

三、以從事國際或跨境恐怖

活動為宗旨之組織。 

前條第一項所稱境外敵

對勢力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

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

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

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政治實

體或團體，亦同。 

第八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外國

勢力或境外敵對勢力如下： 

一、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

政治實體或其所屬機關或

代表機構。 

二、由外國政府、外國或境

外政治實體指揮或控制之

組織。 

三、以從事國際或跨境恐怖

活動為宗旨之組織。 

一、第二項新增。 

二、經查，現行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第八條針對同法第七條

第一項所稱外國勢力或境外

敵對勢力亦有定義性規定，

除與前引刑法及國安三法之

用語，則顯有差別外，未來

適用上概念及刑事責任彼此

交錯，難免增加其適用上之

困難度與解釋上之難題。本

席等認為，為避免不同法律

條文對於相同用語之定義不

同，產生適用上之疑義，現

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八條

實有修正之必要，如修正條

文第二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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